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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4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结算补助资金的通知

遮岛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芒东镇中心卫生院、勐养镇卫生院、平山乡卫生院、小厂乡卫生院、大厂乡中心卫生院、九保乡卫生院、曩宋乡中心卫生院、河西乡卫生院：
为进一步做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根据《德宏州财政局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4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结算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24〕138 号）精神，现下达你单位2024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补助资金（具体金额详见附件），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该款项收入列入2024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49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2100408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科目，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
二、2024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 94元，新增经费和 2020—2023年累计增加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政补助经费，继续用于扩大老年人、高血压、2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农村妇女“两癌”检查等受益人群覆盖面；做深做实服务内容，开展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分类分级健康服务；落实“体重管理年”，加强城乡居民体重管理健康教育和 0-6岁儿童健康服务，落实儿童眼保健、发育评估和科学育儿指导；做实居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服务；依据严重精神障碍服务管理有关规范开展各项工作，加强与上级专业服务机构和基层相关部门的密切沟通，共同做好患者的规范随访服务；统筹疫情防控和呼吸道疾病防治有关工作，强化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开展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健康服务；加快推进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向本人开放和务实应用；落实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做好优化生育政策相关服务内容等。
三、请各部门结合本了工作实际，统筹安排并使用好各级财政补助资金，保质保量完成基本公共卫生各项工作任务。
四、该项转移支付为直达资金的地方对应安排，纳入直达资金管理，项目名称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项目代码为10000019Z195110010005，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在下达该项转移支付时，应单独下发预算指标文件，并保持中央直达资金标识不变。同时，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时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确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明确。已形成实际支出的资金要据实反映资金安排情况。
五、各县市卫生健康和财政部门要积极主动落实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投入责任，按照中央和省级资金管理有关规定加强资金监管并建立健全绩效评价机制，任何地方和部门不得擅自截留、挤占、挪用或改变资金用途。要对相关工作进展和资金使用开展绩效评价，确保资金合理规范使用。
六、请单位收到文件后，于3日内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挂接项目，完成挂接项目后请电话通知行财股（3019051）。如未按时限挂接项目导致资金无法正常使用，由各单位自行负责。

附件：1.2024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结算补助资金下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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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补助结算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预算单位
	2022年底人口数
（万人）
	全年核定数
	提前下达
	本次下达

	
	
	基本公卫12项
	其他
	小计
	
	

	
	
	12项核定数
	结果应用
	全年核定数
	
	
	
	

	遮岛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0733
	20.38
	
	20.38
	5.82 
	26.2
	14.54
	11.66

	芒东镇中心卫生院
	25365
	34.99
	
	34.99
	4.81 
	39.8
	24.03
	15.77

	勐养镇卫生院
	15458
	19.19
	
	19.19
	2.93 
	22.12
	19.27
	2.85

	平山乡卫生院
	11702
	21.86
	
	21.86
	2.22 
	24.08
	21.71
	2.37

	小厂乡卫生院
	7189
	11.1
	
	11.1
	1.36 
	12.46
	8.18
	4.28

	大厂乡中心卫生院
	5959
	12.48
	
	12.48
	1.13 
	13.61
	11.22
	2.39

	九保乡卫生院
	12323
	18.97
	
	18.97
	2.34 
	21.31
	15.02
	6.29

	曩宋乡中心卫生院
	16319
	26.33
	
	26.33
	3.09 
	29.42
	20.47
	8.95

	河西乡卫生院
	13752
	23.47
	
	23.47
	2.61 
	26.08
	20.56
	5.52

	合计
	138800
	188.77
	
	188.77
	26.31
	215.08
	155 
	60.08

	注：提前下达指标文号：云财社〔2023〕273号／德财社〔2024〕9号/梁财社〔2024〕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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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省级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州级财政部门
	德宏州财政局
	州级主管部门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

	县、市财政部门
	县、市财政局
	县、市级主管部门
	县、市卫生健康局

	年度目标
	1.免费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2.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为城乡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开展健康教育、预防接种等服务，将0-6岁儿童、65岁以上老年人、孕产妇、原发性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患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肺结核患者列为重点人群，提供针对性的健康管理服务。
3.开展对重点疾病及危害因素监测，有效控制疾病流行，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保持重点地方病防治措施全面落实。开展职业病监测，最大限度地保护放射人员、患者和公众的健康权益。推进妇幼健康、健康素养促进、医养结合和老年人健康服务、卫生应急、计划生育等领域工作。

	
	

	绩效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梁河县

	绩效目标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90%

	
	
	
	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
	≥90%

	
	
	
	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
	≥90%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90%

	
	
	
	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85%

	
	
	
	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
	≥74%

	
	
	
	肺结核患者管理率
	≥90%

	
	
	
	社区在册居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率
	≥80%

	
	
	
	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率
	≥84%

	
	
	
	高血压患者管理人数（万人）
	1.17

	
	
	
	糖尿病患者管理人数（万人）
	0.24

	
	
	
	社区在册居家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率
	≥80%

	
	
	
	卫生监督协管各专业每年巡查（访）2次完成率
	≥90%

	
	
	
	地方病防治工作任务完成率
	≥95%

	
	
	
	宫颈癌、乳腺癌筛查目标人群覆盖率
	≥50%

	
	
	
	职业健康检查服务覆盖率
	≥90%

	
	
	
	脱贫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重点县覆盖率
	≥90%

	
	
	质量指标
	居民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覆盖率
	≥64%

	
	
	
	高血压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
	≥80%

	
	
	
	2型糖尿病患者基层规范管理服务率
	≥80%

	
	
	
	65岁以上老年人城乡社区规范健康管理服务率
	≥64%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及时率
	≥95%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城乡居民公共卫生差距
	不断缩小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不断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不断提高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80%












